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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数据报送工作。

二、统计范围

（一）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500 万元

以上，软件业务收入（含嵌入式软件）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

于 30%的企业。软件业务收入包括企业从事软件产品开发、信息

技术咨询设计、信息系统集成与运维、互联网服务、数据服务、

平台服务、在线交易、集成电路设计、区块链、工业互联网、网

络和信息安全等业务产生的产品销售和服务收入，以及嵌入式系

统软件产品（制造企业自研或软件企业受制造企业委托开发的嵌

入在硬件产品中的软件及功能模块）折算价值等。

（二）电子信息制造业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2000 万元以上，

主要从事电子信息类产品及专用材料的研发、制造及生产加工的

企业。

三、填报要求

（一）请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前完成年报数据的填报工作；

（二）请于每月 15 日前完成上月月报数据填报（1 月免报）；

（三）请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平台报送统计数据，

网址 https://xxcyqiye.miit.gov.cn。

（今年起，我市网上直报系统 http://61.183.175.6/companylogin.aspx 暂

停使用，所有企业统一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平台报送数据。）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资料下载。请在武汉软件 QQ 群共享文件中下载填报

参考资料。（群号：二群 962765042、三群 244309952、一群（已

满）244294100，任意加入其中一个即可）




